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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新政对中国飞机融资交易的潜在影响 

 

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管局”)2014 年 5 月 19 日发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下称“《规

定》”)和《跨境担保外汇管理操作指引》(下称“《指引》”)已于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由于

《规定》和《指引》对中国执行多年的以政府审批、配额限制、签约登记和履约核准为核心的对外

担保管理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规定》和《指引》的正式施行将对当前中国市场上涉及跨境担

保的飞机融资交易造成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特别准备了本文对该等影响进行简要评述和分析。 

为便于阅读，以下我们将按照不同的飞机融资交易主体和交易类型逐个进行分析。 

1. 中国境内的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 

(1) 保税区租赁 

基于中国税务优惠和飞机批文等诸多原因，通过在保税区设立的项目公司(“保税区项目公司”)

为中国境内的航空公司提供租赁融资是当前中国境内的金融租赁公司或融资租赁公司(“境内租赁公

司”)最为常用的飞机融资结构。在保税区租赁结构中，由于《规定》和《指引》仍将保税区内的公

司视为中国境内的公司，因此航空公司在保税区租赁结构项下向保税区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构成

跨境担保，《规定》和《指引》关于跨境担保的有关限制也不适用于该等担保。同样的，对于部分境

内租赁公司就保税区项目公司在保税区租赁结构项下对航空公司所承担的义务提供的支持函、安慰

函以及母公司保证也同样不构成跨境担保，因此不适用《规定》和《指引》。 

(2) 基于保税区租赁的贷款融资 

在保税区租赁结构中，境内租赁公司往往需要向银行贷款以融取资金购买飞机。作为贷款的担

保，保税区项目公司会被要求将飞机、与飞机有关的保险、飞机租赁合同项下的权益以及有关的银

行账户抵押、质押或转让给银行。在部分项目中，银行还会要求境内租赁公司为保税区项目公司的

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对于保税区项目公司与中国境内的银行之间的贷款，由于保税区项目公司仍被视为中国境内的

公司，因此保税区项目公司提供的上述抵押、质押和转让担保以及境内租赁公司提供的母公司保证

担保都不构成《规定》和《指引》规定的跨境担保，从而不适用《规定》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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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税区项目公司与中国境外的银行之间的贷款，保税区项目公司提供的上述抵押、质押和

转让担保以及境内租赁公司提供的母公司担保将构成《规定》和《指引》规定的跨境担保。相对于

之前的对外担保管理政策而言，《规定》和《指引》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变化： 

 境内租赁公司提供母公司担保不再要求境内租赁公司取得外管局的审批或拥有对外担保的额

度。 

 境内租赁公司提供的母公司担保以及保税区项目公司提供的上述抵押、质押和转让担保不再需

要在外管局办理对外担保签约登记手续。 

 上述抵押、质押和转让担保以及境内租赁公司提供的母公司担保的履约不再需要外管局的核

准，可以由项目公司或境内租赁公司直接向中国的有关银行申请办理。中国的有关银行将对该

等履约进行真实性审核并留存有关资料后办理有关的购汇和对外支付手续。 

(3) 境内租赁公司对境外承租人的直接租赁 

对于境内租赁公司或其保税区项目公司在向中国境外的承租人提供租赁融资时所接受的担保，

在《规定》和《指引》生效之前，这类担保并未按照对外担保进行管理。但在《规定》和《指引》

生效之后，该等担保也被认定为跨境担保的一种形式，并被纳入“其他形式跨境担保”进行管理。 

根据《指引》，在符合境内外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境内租赁公司或其保税区项目公司可自行与境

外的担保人签订有关的跨境担保合同。境内租赁公司或其保税区项目公司不需要就该等担保到外汇

局办理登记或备案，并且无需向外管局的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报送担保数据。在发生担保履约时，保

税区项目公司或境内租赁公司可以直接向中国的有关银行申请收取有关的履约款。 

另外，根据《指引》的要求，如果境内租赁公司或其保税区项目公司向中国境外的承租人提供

的租赁融资需要根据有关规定办理对外债权审批或登记的，应当按规定办理该等审批或登记手续。

就此，需境内租赁公司注意，根据外管局 2014 年 1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

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境内租赁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应在融资租赁对外债权发生后 15 个

工作日内，到所在地外管局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手续。 

(4) 境外租赁平台公司 

在境内租赁公司的境外租赁平台公司的部分贷款融资项目中，提供贷款的银行可能会要求境内

租赁公司提供不同形式的担保或支持，例如飞机回购承诺、飞机转售承诺或保证担保。对于这一类

支持和担保，相对于之前的对外担保政策而言，《规定》和《指引》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变化： 

 由于在界定一项安排是否构成跨境担保时，《规定》更加注重该等安排的担保实质，因此，例

如飞机回购承诺或飞机转售承诺这一类非典型的、具有实质性担保功能的安排，在《规定》项

下可能更容易被认定为构成一项跨境担保。 

 境内租赁公司提供这一类担保支持不再被要求取得外管局的审批或拥有对外担保的额度。 

 不再要求境内租赁公司与境外租赁平台公司之间存在持股关系，对于金融租赁公司而言，不再

要求境外租赁平台公司需为中国境内的机构在境外设立、持股或间接持股的机构。 

 境内租赁公司可以自行签订有关的担保合同，事后由境内租赁公司在签订担保合同后 15 个工

作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内保外贷签约登记手续。之后如果发生担保履约的，境内租赁公司

应当按规定办理对外债权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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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要求金融机构性质的担保人提供内保外贷需具有相应担保业务经营资格。在新的《金

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由于银监会将“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供担保”列为一

项经银监会批准才可以从事的业务类型，在后续金融租赁公司为其境外租赁平台提供这一类担

保时，外管局是否会强制要求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范围必须明确包含上述担保业务类型，尚待

进一步观察和确认。 

(5) 境外发债 

对于境内租赁公司为境外的关联方在境外发行债券项下的还款义务提供的担保，需按照内保外

贷的规定办理有关的内保外贷担保签约登记和履约后的对外债权登记，并满足以下的要求： 

 境外的债券发行人应由中国境内机构直接或间接持股，且境外债券发行收入应用于与中国境内

机构存在股权关联的境外投资项目，且相关境外的债券发行人或境外投资项目已经按照规定获

得中国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的核准、登记、备案或确认。 

 受担保的发债资金如果需要以借贷或股权投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调回境内使用的，需先经外管

局批准。 

2. 中国境外的租赁公司 

(1) 跨境租赁结构 

就中国境外的租赁公司与中国境内的承租人之间的飞机租赁交易，中国境内的承租人或其他第

三方可能会按照境外租赁公司的要求为承租人在该等飞机租赁交易项下的义务提供担保。对于这一

类支持和担保，相对于之前的对外担保政策而言，《规定》和《指引》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变化： 

 中国境内的承租人或其他第三方提供该等担保不再需要取得外管局的审批或拥有对外担保的

额度。 

 中国境内的承租人或其他第三方提供该等担保不再需要在外管局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手续。 

 该等担保的履约不再需要外管局的核准，可以由中国境内承租人或提供的担保的其他第三方直

接向中国的有关银行申请办理。中国的有关银行将对该等履约进行真实性审核并留存有关资料

后办理有关的购汇和对外支付手续。 

3. 中国境内的航空公司 

(1) 保税区租赁 

根据我们以上第 1 部分的分析，航空公司在保税区租赁结构项下向保税区项目公司提供的任何

担保不构成跨境担保，《规定》和《指引》关于跨境担保的有关限制也不适用于该等担保。 

(2) 与境外租赁公司之间的跨境租赁 

根据我们以上第 2 部分的分析，航空公司在跨境租赁结构项下为境外租赁公司提供的担保(包括

航空公司为其控股或参股的其他境内航空公司的跨境租赁提供的担保)将构成跨境担保。但是，按照

《规定》和《指引》中关于这一类担保的管理规定，航空公司提供该等担保不再需要取得外管局的

审批或拥有对外担保的额度，并且无需在外管局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手续。 

如果有关担保涉及的跨境租赁构成融资租赁的，航空公司仍需要按照现行外债管理的规定办理

有关的外债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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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境外直接贷款 

对于航空公司就飞机引进直接向境外银行贷款的交易，航空公司通常会被要求将飞机以及飞机

的保险抵押或转让给境外银行。对于这一类支持和担保，相对于之前的对外担保政策而言，将有以

下主要变化： 

 航空公司提供该等担保不再需要在外管局办理对外担保登记手续。 

 该等担保的履约不再需要外管局的核准，可以由航空公司直接向中国的有关银行申请办理。中

国的有关银行将对该等履约进行真实性审核并留存有关资料后办理有关的购汇和对外支付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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